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令 中華民國112年1月16日
局音（業）字第11230001242號

 

 

修正「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局　　長　徐宜君

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三、補助標的、補助類別、補助內容、補助金額度及補助項目

（一）補助標的：應以發展流行音樂經紀為核心，提出具有產、製、銷經紀效益之

整合型專案，且專案之企畫內容應以開發國際市場為前提。

（二）補助類別：申請者企畫書所列藝人應為「具備市場潛力之流行音樂表演工作

者」，或「近三年（以公告申請截止日往前推算）獲金曲獎或金音創作獎

『最佳新人獎』得獎者」。申請者企畫書所列經紀人及個人藝人應具中華民

國國籍，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其屬團體藝人者，團長

及半數以上團員應具中華民國國籍，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

件。

（三）補助內容：申請者企畫書應提出藝人發展整體規劃，包含但不限於經紀商業

模式、國內外之藝人跨業及跨媒體行銷策略與計畫、國際音樂合作、藝人培

訓、風格與定位、演出製作、市場潛力之說明。申請者企畫書所列藝人為近

三年獲金曲獎或金音創作獎「最佳新人獎」得獎者，所提企畫內容得包含得

獎後下一階段音樂作品之製作發行規劃，且以申請一次為限。

（四）補助金額度：每一申請案補助金額原則採定額新臺幣八百萬元，惟當年度評

審小組得視企畫案內容酌增補助款，每案總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一千萬元為上

限，且不得逾本局核定其企畫書所附經費預估明細表總經費之百分之四十

九。

（五）補助項目：以執行申請案所產生之業務費用為限，得為藝人培訓費、國際音

樂合作相關費用、演出及MV影像相關製作費、行銷推廣費、赴國外訓練課程

或海外巡演差旅費。但申請補助項目為週邊商品製作費、經常性人事費、設

備器材購置費、行政管理費（例如水電、能源、通信等開銷、活動獎（助）

金、公關禮品）及其他經本局認定不得補助之項目，均不予補助。獲補助者

如非屬「近三年獲金曲獎或金音創作獎『最佳新人獎』得獎者」類別，其音

樂製作費及音樂發行費項目亦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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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期間及方式：

（一）申請期間及執行期程：由本局另行公告之。

（二）申請方式：

１、申請單位應於本局公告辦理期間內，至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

（https://grants.moc.gov.tw/）進行線上申請，並應依線上系統填寫相

關申請資料及上傳相關表件；為進行核對，申請者應以A4紙自行列印申請

表並蓋章後，將申請表正本連同企畫書五份，以付郵掛號寄送或專人送至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流行音樂組綜合業務科（臺北市中正區開封

街一段三號六樓，信封封套正面應註明「申請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

展計畫補助案」。）；收件日期郵寄者以寄件郵戳為憑；專人送達者，以

本局收發章戳為憑，並應於截止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局。

２、屆期未送出線上申請、或逾期寄達「申請表」正本及企畫書五份，均應不

受理其申請；或雖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但申請文件不全，經本局通知限期

補正一次，仍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亦不受理申請。

（三）申請者檢附之申請表及企畫書，不論受理與否，概不退還。

五、申請案應具備文件、資料

（一）申請表（請於線上系統填寫，下載列印後用印寄出，內容如附件一）。

（二）應上傳申請者資格文件、切結書及身分證明文件電子檔至線上申請系統：

１、經主管機關核發設立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及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

２、申請者最近二年內無欠繳稅捐之證明文件。申請者設立登記或立案未滿二

年者，就其設立期間檢附。

３、申請者最近二年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設立未滿二年者，應就其設立期間

檢附。

４、切結書：申請者具結無第二點第二款第一目、第二目及第四目所定情形之

一，並承諾於獲本局補助之日起至本局核撥最後一期補助金次日起一年

內，同意本局於不洩漏獲補助者營業秘密、個人資料等情況下，視本局業

務所需，配合提供獲補助案各項相關書面資料（內容包括但不限於異業合

作、詞曲創作等版權收入、演出票房收入、收視（聽）／點擊率調查、廣

告效益評估、商業置入或冠名贊助等），以利本局及本局委託之研究單位

就補助案所產生之總體效益及效能進行推估計算之切結書（格式如附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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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企畫書所列應具中華民國籍者，如經紀人、藝人，藝人如為團體，則團長

及半數團員以上應符合前揭國籍規定，且應上傳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

反面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並請遮蔽涉及個人資料如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出

生日期。企劃執行團隊除上述人員，其有外籍人士者，應上傳我國居留證

及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外國人聘僱許可函。

（三）申請人應檢送企畫書紙本一式五份（並將電子檔上傳線上系統），以A4紙張

直式橫書，雙面印刷，並應依下列各款規定依序集結成冊（限於頁面左側膠

裝，不得以活頁裝訂），於封面顯著處標示「○○○年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

國際發展計畫企畫書」、申請者名稱，內頁則應編寫目錄，如以外國文字、

簡體字表示者，應附正體中文譯本。企畫書內容應載明下列各目內容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１、企畫內容說明：

（１）企畫目標及背景。

（２）企畫所列藝人描述：包含但不限於風格定位（如：曲風類型）、才

藝與專長、成就與實績及簡歷，並請提供作品於數位銷售平台（含

提供音樂下載或音樂串流服務之網站）最近一年之下載數、播放次

數、聽眾人數、前五大國家／地區分布比率或社群平台訂閱、追蹤

人數等數據資訊。

（３）整體發展策略說明，應包含但不限於：

Ａ、市場定位、市場分析、目標觀眾及國內外競爭力分析。

Ｂ、經紀商業模式與規劃。

Ｃ、國內外之跨業及跨媒體行銷策略與計畫。

Ｄ、藝人培訓、演出或音樂製作等規劃。屬「近三年獲金曲獎或金音

創作獎『最佳新人獎』得獎者」類別，應另說明得獎後下一階段

音樂作品之製作發行規劃。

（４）企畫執行團隊簡介：執行企畫所需之負責人、經紀人、演出或音樂

製作人、培訓講師等企畫主要人員之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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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績效指標：

Ａ、應提出整體企畫執行之重要成果產出預估及計算方式，必要績效

指標為執行本企畫案後至結案時預估主體藝人作品於數位銷售平

台相關數據或社群平台訂閱、追蹤人數等成長目標，其他量化關

鍵績效指標項目，得包括但不限於海內外培訓之課程次數、專輯

製作發行數量、跨國合作之國家／音樂人／歌曲數量、巡演場次

／參與人次／票房收入、媒體曝光量、詞曲或音樂創作版權收入

等；或質化績效指標如品牌打造、經紀商業模式等成果。

Ｂ、應以分年度方式，訂定階段性重要工作項目查核點；該績效指標

項目需經評審小組審核通過，且需經評審小組審核通過達成該指

標後再予撥款。

（６）回饋計畫：由申請者自提，應依計畫執行內容具體提出採行之回饋

方式及回饋對象（可包含但不限於學校、產業界、公益團體、法

人、鄉鎮社區、偏遠地區、弱勢族群等；如係以講座或資料公開上

網等方式，將本案之成功經驗／模式與同業分享，以使執行成果有

實際參考價值者尤佳），且同一申請者在結案三年內再次申請時，

需檢具前案之回饋情形證明，否則不予受理申請。

２、其他證明文件：

（１）企畫執行團隊所列人員、培訓講師、合作團隊等主要執行團隊人員

之合作意向書。

（２）申請者與提案之具開拓國際市場潛力之藝人之經紀權利證明或契約

證明，且該證明之有效期限須含括申請案之執行期間（至少二年有

效期限）。

（３）足以表現提案之具開拓國際市場潛力藝人之實績或作品（如：DEMO

帶、現場演唱側錄帶等）。

３、企畫書各項工作執行預定進度表。

４、經費預估明細表（參考格式如附件三）：應列明支出項目及金額，及各項

目之經費配置比率（例如：培訓、製作、行銷宣傳等）。

５、申請者概況：

（１）基本資料。

（２）營運及財務狀況。

（３）經營團隊簡介。

（４）經營理念及策略。

（５）演藝經紀能力及實績。

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011期　　20230116　　教育科技文化篇



六、評審作業

（一）本局應先就申請者資格、申請案應備文件、資料、應記載之內容及應附加正

體字中文譯本，進行書面審核，有未符第二點、第三點第一款或第五點規定

之一者，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全者，均應不予受理。補

正以一次為限。

（二）本局應遴聘相關業界專家、學者四人至六人及本局代表一人組成評審小組，

就通過書面審核之申請案進行評審；評審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

席費、審查費或交通費。

（三）評審委員應遵循「文化部及所屬機關審查補助案件迴避及保密作業要點」相

關規定，秉持利益迴避原則，公正執行職務。外聘委員於評審會議召開前，

均應簽署切結書，切結與評審之申請案及申請者無切結書所列應迴避事由，

並同意對委員身分、過程及結果相關事項保密，且於審查程序（含各期款審

查），不得與所審查補助個別案件之申請人有僱傭、委任或代理、合資、借

貸及交易行為。委員違反切結事項者，本局得終止該委員之聘任。

（四）外聘委員應聘時應填具同意書，同意本局於評審會議結束，會議紀錄經核定

後，將其姓名連同其他評審委員名單對外公開。

（五）本申請案採競爭型審查，惟申請案所列藝人如為近三年曾獲「最佳新人獎」

者，另由前款評審小組個別就其企畫書進行審查，企畫書審查通過並經本局

核定後，予以補助。評審小組評審項目標準如下，且評審小組必要時得以擇

優面談方式進行評審：

１、企畫內容產、製、銷經紀商業模式與效益。

２、國內外之跨業及跨媒體行銷策略與計畫。

３、申請者演藝經紀實績及企畫執行團隊能力。

４、經費配置。

５、績效指標之合理性與可行性。

（六）評審小組應就獲補助者名單、補助金額及補助比率作成建議。前開建議應經

全體評審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作

成。前開建議，並應經本局核定並公告之。

（七）獲補助者申請企畫變更、補助金核撥（如成果報告書審查）及其他本局提請

審查之事項，獲補助者應以書面具名案由，向本局申請審查。審查事項應經

全體評審委員一定比例以上同意作成建議供本局參考，並得就其通過變更申

請案之獲補助金額作成額度刪減之建議。該建議並經本局核定後，獲補助者

始得依變更企劃執行或辦理補助金撥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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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採面談方式審查，應經全體評審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

２、採書面方式審查，應經全體評審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八）申請案經評審小組進行評審並決議給予補助，於會議紀錄經簽報本局長官核

定後，應將評審委員名單及評審結果（應包括獲補助者名單、企畫書名稱及

補助金金額）對外公開，並刊登於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

（九）其他本局提請審核之事項，評審應依本局要求提供書面意見或以開會方式作

成建議，供本局參考。

十、獲補助者應履行之負擔規定

（一）不得以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獲補助金（資格），或申請補助金核撥。

（二）應擔保獲補助企畫書之內容及其周邊之作品均無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其他

權利或違反法律規定情事。

（三）獲補助者使用補助經費辦理採購時，補助金額達公告金額，且占採購金額半

數以上者，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藝文採購不適用前開規定，但應受本

局依「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藝文採購監督管理辦法」監督，必要時

應接受本局查核採購之品質、進度及其他事宜，並配合本局要求提供藝文採

購之資訊或資料；且須無該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四）應配合本局就補助計畫之執行成效進行綜合評估、相關成果展示及宣導活

動，配合提供獲補助計畫案各項成效資料。

（五）獲補助者應依補助契約規定期限繳交完整之文件、資料，向本局申請各期補

助金及請款；並應配合於期中審查報告本局核定之計畫書執行進度、執行期

中審查之決議，期中審查以會議形式召開者，獲補助者應擔保出席期中審查

會議。

（六）獲補助計畫所執行之所有活動、宣傳物、發行之作品均應標示「獲文化部影

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補助」或類似文意。但獲補助者接獲本局補助處分函

時，前開活動、宣傳物、製作發行之作品已執行完畢或製作完成者，不在此

限。

（七）獲補助之藝人、團隊或作品參加國際音樂活動時，應以中華民國或臺灣名義

及獲補助者名義參加。

（八）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不得以置入性行銷進行政策宣導。如有政策

宣導，應標示為「廣告」，並註明本局全銜。

（九）獲補助者不得將獲補助金資格或節目企畫書轉讓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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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年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補助案申請表

申請企畫名稱：

申請類別: □企畫書藝人具備市場潛力之流行音樂表演工作者

            歌手/樂團/團體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畫書藝人為近三年獲金曲獎或金音創作獎「最佳新人獎」得獎者

            歌手/樂團/團體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者
（請用全稱）

聯絡人

電話
（公）

（手機）

預估企畫總經費 傳真

申請補助經費
(不超過總經費

49%)
e-ma i l

聯絡地址

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依要點第五點規
定應備之文件、

資料

（請自行檢核）

1.下列文件請上傳線上系統:
 □申請者獲主管機關核發設立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及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申請者近二年內無欠繳稅捐之證明文件影本。
 □申請者最近二年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設立未滿二年者，應就其設立
期間檢附。

 □申請者具結無本要點第二點第二款第一目、第二目與第四目所定情形
之一，並符合第五點第二款第四目規定之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二)。

 □企畫書所列應具中華民國國籍者之身分證明文件。或含外籍人士者，
檢附我國居留證及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外國人聘僱許可函。

 □其他足以表現主體藝人之實績或作品 ( 例如：DEMO 帶、現場演唱側錄
帶等)。

2.此「申請表」用印後，連同企畫書一式五份寄達本局，企畫書電子檔並應
於截止日前上傳線上系統，企畫書應含下列內容： 
 □企畫內容（含企畫目標及背景、藝人描述、整體發展策略說明、執行
團隊簡介、績效指標、回饋計畫）。
□企畫團隊合作意向證明文件。
□申請者與企畫主體藝人之經紀權利證明或契約證明。
□企畫主體藝人之實績或作品。
□執行進度表。
□經費預估明細表(格式如附件三)。
□申請者概況( 含基本資料、營運及財務狀況、經營團隊簡介、經營理念
及策略、演藝經紀能力及實績) 。
□申請者如曾獲本補助案補助，且在結案三年內再次申請時，需檢具前
案之回饋情形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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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線上填表與上傳申請資料：

連結「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 h t t p s ://gr an t s .mo c.gov.t w/ 

1. 【第一步驟：填寫申請案件資料】，完成後儲存。

2. 【第二步驟：附檔上傳】，包括應備文件、企畫書；上傳完畢請點選「案件儲存」。

3. 確認無缺件或錯誤後，請點選「確認送出」，即完成「線上申請」步驟。

4. 列印線上系統填寫完成之「申請表」，用印後，將「申請表」正本連同企畫書五份，以付
郵掛號寄送或專人送至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流行音樂組綜合業務科（臺北市中正
區開封街一段三號六樓，信封封套正面應註明「申請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補
助案」。）；收件日期郵寄者以寄件郵戳為憑；專人送達者，以本局收發章戳為憑，並應
於截止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局。

5. 屆期未送出線上申請、或逾期寄達「申請表」正本及企畫書五份，均應不受理其申請；或
雖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但申請文件不全，經本局通知限期補正一次，仍不補正或補正不完
全者，亦不受理申請。

備   註

申請者對「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作業要點」確已詳讀，並同意
遵守該要點規定。
申請者：                 　（請用全稱並蓋章）

  負責人：                   （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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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範例】

○○○年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補助案

【企畫名稱：○○○○○○○○○○】

經費預估收支明細表
(執行期間：○年○月○日 ~ ○年○月○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預估收入明細 預估支出明細

單　　位 金　　額 支出項目 細目 金額

文化部影視及
流行音樂產業
局補助金

培訓

自籌款 演出製作

行銷宣傳

合計 合計

以上均為含稅價計算

公司：          負責人：         會計:          出納:          經手人:

注意事項： 

( 1)以上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表格篇幅大小；可自行增刪項目。

( 2)申請補助之原則，應符合本要點第三點規定(獲補助者如非屬「近三年獲金曲獎或金音
創作獎『最佳新人獎』得獎者」類別，其音樂製作費及音樂發行費項目不予補助)。

( 3)差旅費用請以後附表格說明編列，並於備註說明計算方式，核銷時應併附名冊於報告
書或憑證中。

( 4)申請培訓地國家之簽證費用、行李超重費、國內機場大眾陸運接駁費用、培訓地國家
機場/培訓場地/旅館間大眾陸運接駁交通費用者，應檢附收據實報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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